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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精工钢构           股票代码：600496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2-045 

 

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公司部分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被担保公司名称：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

●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：无 

●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：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人民币 56,321.31 万元。 

●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应公司所控制企业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的要求，公司拟对其因生产经营

资金需求提出的融资提供担保。具体如下： 

 

序号 拟担保企业名称 贷款银行 担保额度 备注 

 

1 

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

公司 

德意志银行(中国)有

限公司上海分行 

25,000 万元人民

币 

流动资金贷款、保函

及信用证等，续保，

连带责任担保 

 

2 中国进出口银行 
3,000 万美元或

等值人民币 

项目贷款，新增，连

带责任担保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上述担

保将提请最近一期召开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二、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

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，注册地：绍兴，法人代表：孙关富，注册资本

35,310 万元，主要从事生产、销售轻型、高层用建筑钢结构产品及新型墙体材料、

钢结构设计、施工安装。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总资产 287,090.76 万元、净

资产 73,879.28 万元（上述数据均经审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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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，公司的实际对外融资担保金额累计为 56,321.31 万

元人民币，均为公司所控制公司，无逾期担保的情况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上表所列担保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经公司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通

过之日起生效。上述担保 1 所对应主债权合同及主债权合同下每笔用信合同有效

期不超过 12 个月，担保 2 所对应主债权合同及主债权合同下每笔用信合同有效

期不超过 16 个月。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，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

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，被担保඙ꓩꐐŉ


